
本村拟将坐落于瑞安市瑞安广场北首、

塘河南路南首的瑞安市上望街道九一村佳

欣华城商业用房公开对外出租（具体楼号

为：1 至 5 号楼的第一至第三层、8 至 9 号楼

的第一至第二层全部商业用房，合计使用面

积约为 27059 平方米）。有意者请速来报

名，报名截止日期为 2013 年 11 月 10 日。

报名地址：瑞安市上望街道九一村佳欣

华城指挥部

联系电话：
0577-66816606 66816605

瑞安市上望街道九一村村民委员会
瑞安市上望街道九一村经济合作社

2013 年 10 月 25 日

招租公告

针对这一事件，暨南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院长、曾任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

会主席的范以锦表示，判断新闻报道失

实与否，必须经过调查研究，并非所有的

报道失实都等同于“损害商业信誉”。至

于怀疑陈永洲“本身也有问题”，这属于

偷换概念，如果警方掌握了陈永洲涉嫌

敲诈勒索或受贿的证据，应使用这两个

罪名刑拘他，而不能“先抓后审”。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松林

告诉记者，损害商业信誉行为一般发生

在竞争对手之间，一般来说记者的负面

报道并不至于构成这个罪名；其次损害

商业信誉罪属于故意犯罪，即明知是虚

假事实而故意散布或捏造事实，如果不

能证明记者的新闻报道故意捏造虚假消

息，就不能说记者涉嫌这方面的罪名。

(据新华社)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２４

日对外公布了上月底挂牌的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有关进口税收政策，明确对试

验区内生产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进口

所需的机器、设备等货物予以免税。

国务院批准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探索与试验区

相配套的税收政策，实施促进投资和贸易的

税收政策。

（据新华社）

上海自贸区进口税收政策明确

企业进口
机器设备
可获免税

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

与查询平台 24 日正式开通。社会公众登陆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www.court.gov.cn），

点击“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

与查询”一栏，就可以查询到全国各级人民

法院录入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依照今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

干规定》，被执行人具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符合相关条件

的，人民法院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这个规定实施后，

目前已有 3 万多名失信被执行人被录入了

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并通过

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

询平台统一对外公布。

（据新华社）

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信息
随时上网可查

当地时间 2013 年 10 月 23 日，英国伦

敦，威廉王子抱着儿子乔治王子。英国乔

治王子的洗礼仪式在圣詹姆斯宫的皇家礼

拜堂举行。 （据新华社）

英小王子乔治
受洗仪式举行

《新快报》记者陈永洲
被长沙警方跨省刑拘

长沙警方：陈永洲涉嫌损害商业信誉一案将依法办理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国记协介入被拘案

《新快报》 记者陈永洲被刑拘一事备受关注。记者的职务行为是否适用
“损害商业信誉罪”、是否可以越过其单位直接对本人进行拘捕等问题引发热
议。对此，中国记协相关工作人员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快报》
22 日已将此事告知中国记协，中国记协随后从湖南、广东两地宣传部门了解了
相关情况，并已介入调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也高度关注事态发展,坚决维
护新闻记者正当、合法的采访权益;中国记协已与公安部联系,要求确保记者人
身安全。

昨日午间，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信息：《新快报》 记者陈某涉
嫌损害商业信誉罪一案经立案调查，目前正在按法律程序办理。公安机关将依法
办理此案，有关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23日上午，长沙市公安局向新华社记

者表示，之所以刑拘 《新快报》 记者陈永

洲，是因为经调查，从 2012 年 9 月 26 日

至 2013 年 8 月 8 日，该报及其记者陈永洲

等人在未到中联重科进行实地调查和核实

的情况下，捏造虚假事实，通过其媒体平

台发表关于中联重科的负面文章共 18 篇，

其中陈永洲署名的文章 14 篇。2013 年 6

月，中联重科曾就此事专门派员前往新快

报社进行沟通，要求其到中联重科进行实

地调查和了解真实情况，停止捏造、污蔑

和诋毁行为。但新快报社及陈永洲不顾中

联重科的要求，仍然继续发表关于中联重

科的负面文章。

长沙市公安局认定，陈永洲捏造的涉

及中联重科的主要事实有三项：一是捏造

中联重科的管理层收购旗下优质资产进行

利益输送，造成国资流失、私有化。二是

捏造中联重科一年花掉广告费 5.13 亿，搞

“畸形营销”。三是捏造和污蔑中联重科销

售和财务造假。在报道过程中，陈永洲没

有具体依据，也未向相关监管、审计部门

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咨询，只是凭自己的

主观臆断。

长 沙 市 公 安 局 称 ， 2013 年 9 月 17

日，长沙市公安局聘请湖南笛扬司法鉴定

所对中联重科因广东新快报社及其记者陈

永洲等人发表的18篇文章所造成的损失情

况进行鉴定。经市公安局执法监督支队审

核，认定嫌疑人陈永洲捏造并散布虚伪

事实，损害中联重科的商业信誉，给中

联重科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触犯 《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二十一条之

规定，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于 10 月 19

日批准对犯罪嫌疑人陈永洲采取刑事拘留

的强制措施。

《新快报》相关负责人也于昨天中午

接受记者独家专访。这名负责人强调，该

报记者陈永洲的报道属于正常职务行为，

“如果陈永洲报道有问题，我们非常欢迎

中联重科通过正常渠道和程序跟我们交

涉。可以和我们打官司，如果官司输了，

我们该怎么赔就怎么赔，该关门我们就关

门。”

这位负责人表示，“我们核查过陈永洲

对中联重科所发的所有报道，总体上是比较

客观的，在我们看来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没有发现陈永洲有违背职业道德和法律的

事情。他关于中联重科的报道中唯一的事

实性差错就是将‘广告费及招待费 5.13 亿

元’错写成了‘广告费5.13亿元’。”

这位负责人透露，在《新快报》刊发关

于中联重科的批评性报道之后，中联重科

有一位副总裁曾来过报社进行沟通，后来

中联重科董事长助理高辉在个人实名微博

上公开指名道姓指斥《新快报》及陈永洲

“诋毁中联重科”。《新快报》登报要求高辉

撤销不当言论，但高辉没有反应。《新快报》

随后向广州市天河区法院提起诉讼，起诉

高辉侵害了《新快报》和陈永洲的名誉权，

天河区法院已经受理此案。

这位负责人说，《新快报》认为陈永洲的

报道属于正常的职务行为，他所有关于中联

重科的言论都刊登在新快报上，而没有在其

个人微博、微信上出现。“据说长沙警方9月

份就已对陈永洲立案，10 月发出网上追逃

令，但我们一点消息都不知道。陈永洲在此

期间正常上下班，客观上不存在在逃的问

题。”

这位负责人最后表态说：“《新快报》处

理此事最大的原则是，希望在法律的框架

下解决。”

[长沙警方]
被刑拘记者涉三项捏造

造成对方重大损失

[新快报社]
记者报道是职务行为
对方应与单位交涉

[中联重科]
纠纷源于

记者“失实报道”
沟通无效后报案

23 日中午，记者联系上了中联重

科董事长助理杜峰。他表示，《新快报》

与中联重科的纠纷，源于“对方对我们

长期的严重失实报道”。他介绍说，在

过去近一年里，《新快报》刊发了记者陈

永洲关于中联重科的大量报道，涉及

10多篇稿件，其中存在大量不实信息。

“在做这些报道之前，这个记者和

媒体没有对我们进行过直接采访，没有

来过我们单位，没有来过任何电话、短

信或邮件提出采访请求。”杜峰说，在看

到这些“不实报道”后，针对对方不实的

采访、不求证的态度，中联重科一位高

层负责人曾在 2013 年 6 月专门带队前

往新快报社沟通，希望澄清事实、停止

不实报道，但未果。中联重科也发过公

告作出澄清，但对方依然连续进行“不

实报道”。

杜峰举了几个对方“不实报道”的

例子，比如中联重科年报上写的5.13亿

元广告费和招待费被对方写成了“广告

费 5.13 亿元”；中联重科的改制被对方

没有根据地称为“国有资产流失”；对方

报道指出中联重科高管在股票高位套

现12亿元，完全没有根据。

杜峰告诉记者，陈永洲本人和中联

重科不存在个人矛盾或纠纷。关于事件

的进展，中联重科法务部门已经报案，案

情的具体情况将由公安机关对外公布。

[专家说法]
对记者

不能先抓后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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